附件
[bookmark: _GoBack]招标代理机构评审打分表
机构名称：
	序号
	评分项
	分值
	评分标准
	得分

	1. 
	业绩情况（10分）
	业绩经验
	10分
	供应商完成类似业绩情况，提供中标通知书等材料。
近三年完成30项及以上类似业绩得10分；
近三年完成20-29项类似业绩得8分；
近三年完成10-19项类似业绩得6分；
近三年完成1-9项类似业绩得4分；
无业绩证明材料不得分。
	

	2. 
	机构、人员、管理计划（20分）
	机构设立、人员配置、管理计划
	20分
	机构设立完善，人员配置齐全，管理计划科学合理得20分；
次之得15分；
一般得10分；
较差得4分。
	

	3. 
	服务方案（70分）
	工作方案
	60分
	（1）工作方案详细，针对性强，内容具体，能充分体现本项目招标特点，服务工作周期详细、合理、可行的，得60分；
（2）能提供有针对性的工作方案，内容基本完整，具有合理的服务工作周期的，得50分；
（3）工作方案内容基本完整，缺乏针对性的，得40分。
	

	4. 
	
	服务质量保证措施及承诺
	5分
	（1）服务质量保证措施及承诺内容具体，切实可行，并附有具体违约承诺的得5分；
（2）服务质量保证措施及承诺内容空洞，有具体违约承诺的得2-4分；
（3）服务质量保证措施及承诺内容空洞，违约承诺不具体的得1分。
	

	5. 
	
	服务期限和廉洁管理措施及承诺
	5分
	（1）服务期限保障和廉洁管理措施内容具体，切实可行，并附有具体廉洁违约承诺的得5分；
（2）服务期限保障和廉洁管理措施内容空洞，有具体廉洁违约承诺的得2-4分
（3）服务期限保障和廉洁管理措施内容空洞，且无具体廉洁违约承诺的得1分。
	

	总分
	
	
	10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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